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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按行政院於 91 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強調提升國際競爭力，其中全面提

升英語能力即為重要策略，本部前於 93 年「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中鼓勵大學設定英

語畢業門檻；於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一階段（102-103 年）中，將「訂定學生英語

基本能力指標並逐年提高檢定通過率，並建立未通過英語檢測學生之輔導機制」訂為共同績

效目標。惟考量英語畢業門檻之訂定係本部基於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所訂之引導指標，並未強

制學校辦理，準此，本部係要求學校應以精進教學作為優先，並建立分級輔導措施，以精進

教學成效，確實提升學生於語言面向之國際競爭力，於政策制定及評鑑上，並非以通過英語

檢測率為單一總結性指標。 

二、部分學校為強調對學生英語能力之重視，直接將英語檢定門檻設為畢業條件進行檢核，倘學生

無法通過英語門檻，學校亦以提出補救教學措施或其自訂相關檢測取代。惟上述作為非本部

強制學校規定，爰本部透過教務相關會議持續向學校宣導改善，並以 105 年 9 月 10 日臺教高

(二)字第 1050111306 號函再次重申：大學應實質改革英語教育，並制定以學生為主體，以學

習成效為導向之個案式診斷方式，以分級能力加值進行教學與輔導的方式強化學生英語能力

。同時業已於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二階段（104-105 年）增訂「建置整合英語文學

習成效診斷與教學輔導系統，並訂定學生英語能力加值目標並達成設定目標」。至目前「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教學增能計畫」於學生學習面向之英文能力檢定指標，將於 106

年起之延續性計畫中刪除。 

（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本屆奧運我國選手與協會產生許多糾紛

，各體育協會之最高守則應為推動我國運動幫助選手，然而體育

署及各體育協會似乎對我國選手多加拖累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28） 

林俊憲委員就本屆奧運我國選手與協會產生許多糾紛，各體育協會之最高守則應為推動我國

運動幫助選手，然而體育署及各體育協會似乎對我國選手多加拖累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

如下： 

一、本部體育署（原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102 年 1 月 1 日因配合組織改造，併入教育部，為統籌

國家體育事務之全國體育行政事務，並依各專業領域屬性各司其職，包含綜合規劃組、學校

體育組、全民運動組、競技運動組、國際及兩岸運動組及運動設施組等業務組室，以蓬勃運

動產業、健全學校體育發展、推展全民運動、卓越競技實力、營造優質友善運動環境等為目

標，以多方面向續推動我國體育運動發展。 

二、鑒於 2016 年里約奧運期間各界對體育運動發展之各項建言，行政院院長林全特於本（105）年

9 月 7 日召開行政院政策列管會議中邀集內政部、教育部等相關機關研商，並指示教育部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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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體育法」，涉及體育團體組織部分，應與體育團體做好完善溝通，並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前辦理草案預告、12 月 20 日前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另有關「全國性體育團體輔導及考

核辦法」應立即研修據以輔導體育運動團體，以提升其組織效能。 

三、為健全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組織運作，本部業規劃提出強化方案以四大方向為主，並著手據以

辦理，其策略包括： 

(一)組織開放化：考量體育組織特殊性，跳脫人民團體法規範，策略包括提升體育團體的團

體會員比例並納入地方政府所屬單項運動委員會、親等迴避及職權利害關係人迴避原則

等。 

(二)營運專業化：體育團體應遴選經營或運動之專業人士擔任重要幹部、設立專業組織（選

訓、教練、裁判及紀律委員會）、建立會務標準化流程、教練選手遴選制度及培訓計畫

等資訊應適時辦理與公告，及為維護教練選手權益，應建立申訴機制與設立仲裁小組。 

(三)財務透明化：建立財務稽核制度、公告年度預決算及政府機關補助經費情形，另涉及廠

商贊助與選手雙方贊助商合約規範有競合部分，應參考國際案例及維護選手權益原則下

，建立具有共識性的規範機制。 

(四)績效考核客觀化：由主管機關實施訪評制度、辦理定期或不定期輔導訪視，並依據客觀

之績效考核標準獎補助各體育運動團體。 

四、另本部體育署業於 105 年 9 月 10 日假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2016 體育運動發展

論壇-里約奧運檢討及未來策進措施」，就現有的選、訓、賽、輔、獎制度的改善面向廣邀各

界體育相關人士及社會大眾共同與會討論，以謀思未來策進作法，並將本次論壇過程中之意

見交流彙整結果，提供本部或相關單位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五、為使修法作業順利，除辦理前述論壇廣邀各界體育相關人員參與討論，另由本部體育署於 105

年 9 月 20 日分別開召上、下午二場「全國性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草案）研修方向說明

會」，邀請奧亞運及非奧亞運單項協會參與，進行溝通說明，並將各單項協會所提意見綜整

，提至教育部法規會議討論。 

六、全國性亞奧運競賽種類單項運動協會為民間團體（以下簡稱亞奧運協會），其依「人民團體法

」向內政部申請通過後成立，依其組織章程辦理會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本部體育署。各亞奧運協會係為聯繫國際各單項運動總會之窗口，其主要任務為負責選

手之選拔、訓練及參賽等事宜，其依本部體育署相關規定，提報計畫申請補助經費以辦理下

列各項活動，本部體育署則依權責辦理相關輔導作為，包括審辦、備查亞奧運協會所報各項

計畫及經費核結等，其包含： 

(一)選手培訓及參賽：亞運、奧運優秀運動選手、潛力選手培訓及參賽、參加國際性單項運

動競賽賽前培訓、聘用外籍運動教練、設立優秀運動選手訓練站、辦理寒暑期或專項訓

練營。 

(二)參加國際性運動競賽。 

(三)主辦全國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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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或主辦運動教練或裁判講（研）習會（含國際性）。 

(五)其他有利於競技實力提升配套計畫。 

七、為促使我國體育運動之革新與發展，以因應時代脈動與時俱進，業於 102 年 6 月規劃提出我國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為主軸，具體擘劃我國未

來十年整體體育運動發展之目標、經費需求、實施方向與步驟，據以形塑 102 年-112 年國家

體育運動新願景，並於短、中、長程各階段逐步落實，以達成我國民眾創造愉快運動經驗、

培育健康卓越人才之使命，厚實國家之體育運動大業。 

（十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里約奧運爭議事件，針對體育競技人才

育成機制、教練制度、體育協會經費分配與管理等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31） 

林委員就里約奧運爭議事件，針對體育競技人才育成機制、教練制度、體育協會經費分配與

管理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壹、里約奧運爭議事件檢討 

本屆里約奧運參賽期間發生網球謝淑薇選手不滿教練遴選問題，及羽球戴資穎選手與單項運

動協會之贊助與規範爭議事宜，國內各界對於我國體育團體改革提出諸多建言，總統與院長

已指示應檢討並朝組織開放化、營運專業化、財務透明化、績效考核客觀化 4 項原則改革，

本部體育署依據上開改革方向，將儘速研修「國民體育法」，及「全國性體育團體輔導及考

核辦法」，據以輔導體育運動團體健全業務運作並強化其組織功能，以利建構更優質的體育

環境。 

貳、體育競技人才育成制度之規劃 

一、運動選手培養方面 

為奠定國家競技運動發展基石之願景，健全傑出運動員培育體系，透過基層訓練站及學校體

育班之資源整合模式，達成學校普及、運動與競技發展之「扎根厚基」及「卓越拔尖」兩大

核心目標。為厚植各級運動人才，落實運動員培訓，特訂定金字塔式的四級運動選手培訓體

系，玆說明如下： 

(一)第一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由國家級教練給予高強度與競賽節奏的訓練，成為國家代表

隊的骨幹，準備參與國際重要賽會，為國爭光。 

(二)第二級為國家儲備選手如繼續升學進入大學校院就讀、服兵役或成為職業選手，則進入

第二級的成才階段，由專業的教練施予專項體能與技巧戰術訓練，培養成為未來國家代

表隊的人選。 

(三)第三級為具潛力選手獲基層教練舉薦輸送進入中學，並進入第三級育才階段後，施予全

面性及專項性的運動訓練，並依其能力特性培養為運動專項優秀青少年選手。 


